
2023年孔乙己读书心得(优质10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
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孔乙己读书心得篇一

暑假里，我无意读到了鲁迅的《孔乙己》这篇文章，认识到
了一个自命清高，迂腐不堪，自欺欺人的社会低层，受到科
举制的毒害读书人形象，也看到了它内心深处的善良，和它
那悲惨的人生。

《孔乙己》的凄美又妙在它完全隐在冷峻的语句中。通篇文
章找不到一个带有感情倾向的句子，甚至找不到一个带有强
烈色彩的字，一切的意味靠的是读者自己去体会。故事的视
角被固化在特定的场景“咸亨酒店”的柜台前，主人公的一
生就通过这样一个场景呈现在读者面前。但通过这样一
个“窗口”，却可以洞悉孔乙己悲惨的一生，体会种种人情
世故，这需要多么高超的技巧。

鲁迅的小说，我读过不少，但给我的印象最深的要数《孔乙
己》了。这篇小说反映了孔乙己一生的悲剧，透过文字，我
仿佛看到悲剧正一步步上演，孔乙己正一步步走向死亡，我
不禁产生无限悲凉之感。

小说反映了封建文化和封建教育对读书人的毒害，控诉了科
举制度的罪恶;小说揭示了封建社会的世态炎凉，人们冷漠麻
木、思想昏沉的精神状态，社会对于不幸者的冷酷，从一个
侧面反映了封建社会的腐朽和病态。



妈妈下午给我讲了孔乙己的故事，很是让我感动。于是我自
己又把故事读了一遍，我深深的为故事里的人物和情节所吸
引，它主要讲述的是发生在南方一个叫鲁镇的小镇上的故事。

假期里，我读了鲁迅先生写的《孔乙己》。主要内容是：在
鲁镇的酒店里，除了常来的长衫主顾外，还有一个人，虽穿
着长衫，但却很旧，那就是————孔乙己。

鲁迅的小说《孔乙己》无疑是一篇艺术圆熟之作，但是对于
作品艺术魅力及思想内容的阐释中一直有些难题，最近几年
人们从叙述学角度研究小说，小说反映了封建文化和封建教
育对读书人的毒害，控诉了科举制度的罪恶;小说揭示了封建
社会的世态炎凉，人们冷漠麻木、思想昏沉的精神状态，社
会对于不幸者的冷酷，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封建社会的腐朽和
病态。

孔乙己读书心得篇二

这篇文章是看了好几遍了，这印象却是不可磨灭的。

一位衣脏不洗，满口“之乎者也”的酒鬼—孔乙己，就是这
篇小说的主人公。在鲁迅先生的笔下，其形象被表现得淋漓
尽致。

他身无分文，却长衫终日，这是要面子，还是自欺欺人，是
地位低下，还是自命清高。

他在人们的讽笑中度过了那昏暗的时光。

在人们的眼中，他是一个可悲、可笑、可怜、可气、可有、
可无的人。

作为当代中学生，一名青少年，应该从这里去吸取教训，不
能碌碌无为而终生，更不可见他人之不幸，而成自己的乐活。



孔乙己被科举制而迫害，成为当时社会的牺牲品。在现在这
个社会中，中学生正是最容易接受那些新事物的时候，而社
会却又如此的复杂。中学生—稚气未脱而又渴望长大。在这
个社会中，更得有一双慧眼，去寻找正义与前进，也就是要
在接受信息时，控制好心灵小窗的敞开大小，理性选择信息，
取其精华而又要弃其糟粕。

放眼21世纪这个社会，不正之风无时无处地不在如传染病似
地肆意传播。而这一类的“病人”也有着很多。

又例如在当今社会，很多的人沉迷在网络游戏中，每天碌碌
无为的度过。毫无意义的人生就被网络游戏摧毁。但这并不
是父母监管不力。而是现在的小孩就像“孔乙己”那样，
装“酷”、装“炫”、以为玩网络游戏“厉害”“高级”就
是最好的。从而使自已的人生走上不归路。

大家醒悟吧!不要再使自已重演“孔乙己”的悲剧。脚踏实地
好好的生活下去!

孔乙己读书心得篇三

鲁镇的咸亨酒店里，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

高大身材，青白脸色，皱纹夹伤痕。之乎者也，固执己见，
落众人笑柄。当他穿一件好似十几年没洗过的破布长衫出现
在店里柜台前，众人都提了精神，因为人人都可以捻起这个
读书人的一点笑话作为谈资，这时连空气都变得快活起来。

他不过是没钱吃饭喝酒，不过是说些叫人听不懂的话，不过
是又跑去偷窃被人给打了，在那样混乱不堪，人人求自保的
环境里，这些算不得稀奇事儿，唯独他在众人笑里来，笑里
走。穷人不笑穷人，人笑他穷而死要面子，十年如一日穿着
的长衫便是最好的证明。



这长衫，他不曾脱过，他不想脱，他也脱不掉。何以使他对
长衫情有独钟?

只有他自己。他信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教条，他硬
是要将自己塞进社会的上流。他以为穿长衫就高人一等，所
以偷书也不能称作窃，至于伤，倒像是值得炫耀的捍卫高尚
人格的标志。他既要做为人尊敬的读书人，又难以将生活过
得真正的亮堂，所以穿着长衫来麻痹自己，逃避现实，活在
泡沫般的梦境里。

幸运的是，他并不单纯是个穿长衫，同街头混混混为一谈的
人，长衫也带给他为读书人的原则和善良。来店里，他从不
赊账，间或没有现钱，他也会在小黑板上记一笔，不出一月
便能还清。他教小孩子们认字，穷困潦倒的他买茴香豆，一
颗一颗分给孩子们吃。咸亨酒店里，多的是比孔乙己有钱的
人，可是除了他，谁还给孩子们买茴香豆?当孩子们吃完，眼
巴巴地望着他时，他笑眯眯地拿起书读，一个和蔼的老头跃
然纸上。或许是这身长衫，让他在面对孩子和学问时，释放
出他压藏已久的责任与担当，重新唤醒他关怀天下的大情怀，
他不是普通人，他是读书人。

孔乙己读书心得篇四

这篇小说以一位不谙世事的酒店小伙子的口吻，不动声色地
讲述着孔乙己的悲惨遭遇，貌似平淡轻松，实则蕴含深沉的
批评力量。孔乙己自身的可笑，正是作者对封建文化，封建
教育制度的嘲笑，讽刺，揭露以及批判。作者对孔乙己被侮
辱被损害的内心痛苦与悲哀，，给予了一定的同情。小伙计
的笑是不经意的，“附和着笑”。邻家孩子的笑，并非恶意，
是“听的笑声”“赶热闹”的笑。短衣帮的笑。是为孔乙己
不伦不类的样子。故弄玄虚的语言，迂腐无能的性格而笑，
以求得无聊生活中的片刻而活。这是“病态社会”所致，反
应了当时社会里人与人的关系冷淡无情。掌柜及穿长衫的人
的笑是以欺凌，玩弄为目的的笑，这是阶级本性所决定的。



孔乙己读书心得篇五

在鲁迅先生的小说里孔乙己让我的印象最是深刻，让我久久
不能忘怀。

鲁迅先生十二岁时在鲁镇的一家酒馆里管酒。孔乙己是店里
的常客，为人很逗。因没有进学，为人抄抄书，可他好吃懒
做，不到几天便将别人的书纸笔砚带走了。吃酒的人只当他
是笑柄。

可他却从不拖欠酒钱，在一月内一定还清。在中秋前几天老
板忽然说：“ 孔乙己已经很久没来了，他还欠我十九个钱呢。
”后来吃酒的人说他偷了丁举人的东西打了大半夜，把脚打
折了。

中秋过后，孔乙己用手走来了，要碗酒吃。吃完酒又在众人
的讥笑中走在手上走了。此后在没见过他。

鲁迅先生所关注的不仅是孔乙己遭到的迫害和不幸，他更重
视的是人们对孔乙己的不幸的态度与反应。这里的人扮演的
便是“ 看客”，把孔乙己的遭遇当作场“ 戏”。孔乙己不
在了，想他也只能是“ 看客”茶余饭后的笑料而已，一笑而
过，可有可无。

孔乙己读书心得篇六

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站着喝酒”表明
孔乙己已经非常的贫困，和“短衣帮”一样，“穿长衫”能
说明他是个读书人，是他的身份的象征。从温两碗酒，要一
碟茴香豆，便排出九文大钱，更加表明了孔乙己是个诚实又
迂腐的'人。穿着一件破长衫又不肯洗，仗着自己读过书，在
咸亨酒店里总是说一些众人都听不懂的话，来说明自己书读
得多、读得广，有些人却嘲笑他：“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



”使孔乙己非常尴尬，一副窘样。

我觉得我们不要像孔乙己那样死读书，读书的目的非常功利，
为了面子，为了考取功名，为了升官发财，迂腐无知，麻木
不仁。读书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提高我们的文化素质和人文修
养，正如高尔基所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孔乙己读书心得篇七

孔乙己的孔乙己扭曲的心灵已被封建文化所骨化，他穷困潦
倒，被人们作为笑料;满口仁义道德，却为生活所迫也当
起“梁上君子”，最终，死是对他最好的解脱，在封建压迫
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社会，只有死人和疯子幸免于难!对他
的不求上进，麻木迂腐大肆批判，同时对他身心所遭受的摧
残又略带同情。事与愿违，等待孔乙己是一生的悲惨遭遇,在
人们心目中他没有地位,是个可有可无、可笑可怜的多余人。

穿着破旧长衫的高大体型，青白的面色，深陷的带着伤痕和
蓬乱的白色胡子，这就是鲁迅所描绘的孔乙己的样貌了，一
口的之乎者也和爱面子就是它的特点，这种人物，是不值一
看乃至一提的，但在别人提起他的时候，却总能记起他，让
人感觉那是一种微妙的存在，不用特别去记住它，也不用刻
意去忘记它。

但是，孔乙己就是孔乙己，不会把他和别的长衫文人混为一
谈，个性鲜明，喜欢在别人面前显摆自己，好吃懒做，死要
面子，这似乎也跟别的文人没什么两样，但却似乎没有其他
文人如此高傲。说是平易近人，也有那么点差距。总之，这
是一个很特殊的人。

就是这样的一个孔乙己啊，衬托出来了那个时代的悲凉。那
个时代人的冷漠让我感到震惊，无法想象那个时代的人可以
对死亡这么的轻描淡写，就连孩童都如此的自私，而人们关
心着的是自己的腰包，从不会关心到别人，就像老板想起了



孔乙己，也只是因为那十九文钱罢了。

孔乙己读书心得篇八

读完了鲁迅先生几十年前写的小说《孔乙己》，我不禁生出
了许多感想。它使我想到了自我，使我认真思索了生活这件
事。

文章透过个性化的语言描述，看出孔乙己自命清高、迂腐不
堪、自欺欺人的性格。反映出他受封建教育毒害之深。而透
过孔乙己教“我”识字，分茴香豆给孩子们一人一颗，又表
现了他心地善良。孔乙己的一生是可悲的而又可怜的。原因
在于他没有正确地认识自我。在这种穷困潦倒的状态下，他
自我放任，只能退回到心灵深处的自我安慰中去，释放心灵
深处的压力。当然他将一事无成，最终在贫困中死去。所以，
即使他再怎样样自命不凡，也禁不住社会现实的打击，和自
我早已注定的命运。

小说反映了封建文化和封建教育对读书人的毒害，控诉了科
举制度的罪恶;小说揭示了封建社会的世态炎凉，人们冷漠麻
木、思想昏沉的精神状态，社会对于不幸者的冷酷，从一个
侧面反映了封建社会的腐朽和病态。

孔乙己的人生是一场悲剧，他出生在一个特殊的年代，有着
特殊的经历，他受着科举制度的残害，但是，在那时候，这
却是人们想要得到荣华富贵的必经之路。孔乙己扭曲的心灵
已被封建文化所骨化，他穷困潦倒，被人们作为笑料;满口仁
义道德，却为生活所迫也当起?梁上君子?，最终，死是对他
最好的解脱，在封建压迫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社会，只有
死人和疯子幸免于难!对他的不求上进，麻木迂腐大肆批判，
同时对他身心所遭受的摧残又略带同情。事与愿违，等待孔
乙己是一生的悲惨遭遇，在人们心目中他没有地位，是个可
有可无、可笑可怜的剩余人。



他的路不知从哪里开始，但却明白在哪里结束：一段岁月的
冷漠，一个旧制度的腐朽，一个时代的没落。

孔乙己读书心得篇九

静心拜读完鲁迅的《孔乙己》，那老头就像从纸里走出来，
活生生立在我面前，挂在脸上的那幅表情，带着几份欲言又
止的呻吟。

孔乙己的一生不被世人所理解，他活得痛苦又寂寞。他到咸
亨酒店喝酒，不仅仅是借酒精麻醉自己，他需要的是人们的
关注。哪怕是一句嘲笑“孔乙己你又偷书了”，哪怕是教小
伙计写“茴”字，哪怕是把自己的茴香豆分给小孩子们，至
少他可以涨红了脸分辨，至少他可以洋气地回答“回”有四
种写法，至少他可以在一群孩子面前，用长衫的大袖口遮住
盛豆子的盘子，说“不行不行，没有了没有了。”

也许在咸亨酒店的一切，是孔乙己生活中最鲜活的一部分，
他需要这份鲜活，来温暖他单调的命运。可是尽管这样，有
他的日子酒店的气氛活泼热闹，没有了他，酒店的日子却也
一样，没有人关心他是否还有钱买酒吃，被人打得严不严重。
于是在寂寞而痛苦的日子里，他开始变得颓废，从“排出九
文大钱”到最后“用手撑地走到酒店”小说结尾淡淡一
句“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这个老头的命运戛然而止。

一开始，孔乙己是个书生，却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进学，于是
因此放弃了另谋他路。暂且不说什么原因使他没有考中秀才，
但当初读书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考取功名吗?也许是他并没有
做好考中秀才的准备，抑或许他再坚持考一年两年说不定就
能考上了，所以说，从读书人的角度讲，孔乙己没有坚持不
懈的精神，他是个失败者。如果说社会封建制度，他完全可
以不读书呀?他读了书不也年年有的是秀才举人当官发财吗?
社会选拔的就是有才学和能力的人，依照后文所说孔乙



己“好吃懒做”，这样的人当然考中不了，幸然孔乙己还比
较聪明，考取不了功名却写得一手好字，开始做起了替人抄
书的活，能勉强维持生计。

可是抄书也不是轻快活呀，无论寒冬还是酷暑，总得一字一
字地不停抄，抄完了还得低三下四地向主家讨价钱，孔乙己
大抵是受不了这束缚，干脆偷掉了几本书到当铺当掉，这钱
来得又快又实在，这又和社会制度有什么关系呢?上天赋予他
两张大手写得一手好字，他却不肯吃苦非要做偷窃之事;如果
说当今社会制度变了，也没有听说过有哪个小偷偷了价值连
城的古董人们赞叹他偷盗技艺精湛而赞叹他三分的啊?而孔乙己
“偷书”的坏毛病传出去，就再也没人找他抄书了，一下子
断了孔乙己的财路。

这可怎么办呢?别忘了，文中提到孔乙己可是个“身材高大”
的人啊，他完全可以凭自己的体力混口饭吃，或许是帮别人
拉车，或是到酒店打杂之类的。可他偏偏不，他宁愿偷了书，
被人家打出伤来，再潇洒地到咸亨酒店“排出九文大钱”，
温一碗酒再要盘茴香豆。血汗钱就这样被他自己挥霍掉，而
他却丝毫没有想过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不是读书人吗?他不
是要面子、要自尊吗?只要他愿意，他随时随地都可以改变自
己的命运，他可以改掉好吃懒做的毛病，给别人说句好话继
续抄书，他甚至可以去帮工人抬水泥包，到饭店打杂……他
还可以借抄书的机会学习，然后再去考试，但是这一切中的
一项他都没有尝试过，或是尝试过却失败了，他就因此挫败，
沦落成真正的乞人模样。

孔乙己读书心得篇十

鲁镇的咸亨酒店里，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

高大身材，青白脸色，皱纹夹伤痕。之乎者也，固执己见，
落众人笑柄。当他穿一件好似十几年没洗过的破布长衫出现
在店里柜台前，众人都提了精神，因为人人都可以捻起这个



读书人的一点笑话作为谈资，这时连空气都变得快活起来。

他不过是没钱吃饭喝酒，不过是说些叫人听不懂的话，不过
是又跑去偷窃被人给打了，在那样混乱不堪，人人求自保的
环境里，这些算不得稀奇事儿，唯独他在众人笑里来，笑里
走。穷人不笑穷人，人笑他穷而死要面子，十年如一日穿着
的长衫便是最好的证明。

这长衫，他不曾脱过，他不想脱，他也脱不掉。何以使他对
长衫情有独钟?

只有他自己。他信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教条，他硬
是要将自己塞进社会的上流。他以为穿长衫就高人一等，所
以偷书也不能称作窃，至于伤，倒像是值得炫耀的捍卫高尚
人格的标志。他既要做为人尊敬的读书人，又难以将生活过
得真正的亮堂，所以穿着长衫来麻痹自己，逃避现实，活在
泡沫般的梦境里。

幸运的是，他并不单纯是个穿长衫，同街头混混混为一谈的
人，长衫也带给他为读书人的原则和善良。来店里，他从不
赊账，间或没有现钱，他也会在小黑板上记一笔，不出一月
便能还清。他教小孩子们认字，穷困潦倒的他买茴香豆，一
颗一颗分给孩子们吃。咸亨酒店里，多的是比孔乙己有钱的
人，可是除了他，谁还给孩子们买茴香豆?当孩子们吃完，眼
巴巴地望着他时，他笑眯眯地拿起书读，一个和蔼的老头跃
然纸上。或许是这身长衫，让他在面对孩子和学问时，释放
出他压藏已久的责任与担当，重新唤醒他关怀天下的大情怀，
他不是普通人，他是读书人。

世人都说他迂腐至极，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我恰恰以为，
长衫又是他争的一大证明。

没有得到科举的认可，所以长衫是他苦读的唯一见证。平凡
而贫穷的孔乙己如何能轻松放下科举失利的悲痛，他不甘。



他卑微地向社会讨求最后一点自尊，无论如何不肯放下读书
人特有的清高本质。即使没有经济来源，也不愿靠劳动赚取
钱财，他写字是为了做学问，而不是拿去卖钱。他当然明白
自己的境况，长衫给他的幻境又能维持多久?当他饥饿疼痛地
趴在酒店门坎上，渴求一杯温酒时，掌柜的只记得他还欠着
钱。孔乙己期盼用一身长衫展示自己的与众不同，换来他人
的尊重，拼命地在黑暗社会里争得自己的位置，可是连这点
自尊也被蹂躏践踏。终于他闭上了眼睛，不用再这么疲惫。

我真真切切地感到孔乙己的可怜。长衫给他带来的，是令他
不至于苟且的微弱自尊，是燃起他内心责任的火苗，也是世
人的唾沫与嘲笑，还是捆绑他直至死亡的枷锁。

我不禁怅然若失，孔乙己那脱不掉的长衫啊!


